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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研究發展工作作業規定

本局92.5.9花港秘字第09200037410號函訂定
本局93.6.15花港秘字第09300043600號函修訂

本局96.3.29花港秘字第09600023460號函修訂

本局96.12.6花港秘字第09600079560號函修訂

本局98.12.22花港秘字第09800089550號函修訂

本局100.11.14花港秘字第10000082060號函修訂

1、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為加強各單位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及鼓勵所屬同仁自行創作，以有效提升工作品質，及建立優良組織形象，特參照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獎勵要點」，訂定本作業規定。

2、 本局各單位及所屬同仁應配合推動研究發展工作，並依規定格式提出申請（如附表一）。

3、 有關研究發展案件項目之來源如下：

（1） 上級機關或局長所交辦者。

（2） 可達成本局所定之目標或建立優良組織形象者。

（3） 有效提昇工作效益或便民服務者。

（4） 輿論反映或人民陳情案件者。

（5） 重要會議或考核視察報告之議案或建議者。

（6） 研提或修正組織法令規章及各項作業規定，以收精簡效果或節省公帑者。

（7） 知識傳承有助組織發展者。

4、 各項研究發展案件得由各單位協同合力（團體組）或所屬同仁（個人組）自行提出。

研究報告格式並須符合下列規定，必要時得以圖表、相片、與實作輔助說明：

（1） 內容應至少包括緣起與目的、研究方法或過程、研究結論與建議。

（2） 研究報告採16號標楷體以Ａ４規格橫式繕打，內容並在5,000字以上者。

5、 參加方式：

（1） 團體組：以單位之名義提出，參與人員為2至5人。

（2） 個人組：以個人名義逕行提出。

前項以團體或個人名義提出之作品數量每年不限，惟為達到鼓勵積極參與，以強化研究發展工作目的，各單位每4年應至少提出一篇作品。
六、作業時間：
（一）前置作業時間：每年1月31日前由秘書室通知當年度應提出研究報告之單位。
   （二）申請時間：每年6月30日前由參加團體或個人填具申請表向秘書室第一科提出申請。
   （三）評審作業時程：每年11月30日前完成評審作業並簽奉局長核定。
   （四）公開獎勵及發表時程：每年年底前辦理公開獎勵。

七、評審方式：
  （一）評審委員會：採委員會方式由本局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擔任評審委員，副局長擔任召集人，必要時並得遴聘相關學者專家1~2人，一同辦理評審作業。評審委員均為無給職，惟遴聘之相關學者專家得支給出席費（或審查費）每次新台幣2,000元。
   （二）由研究提出之團體（個人）於評審委員會會議中，進行口頭報告，由出席委員予以評定研究報告之分數及等第。
   （三）評審委員會所評決之案件，在簽奉局長核定辦理獎勵外，依評審意見函請各有關單位實施、實驗、研辦、或參考。
   （四）評審標準如下：創意（佔30％）、可行與完整性（佔40％）、效益（佔30％）。
八、獎勵標準：
    得獎部分：分為團體組與個人組各評取前3名，獎勵標準如下：
   （一）團體組部份：

         1.第一名且評分90分以上者核發獎金新台幣10,000元，未達90分以上者，依分數對應之等第獎金發給。
         2.第二名且評分80分以上者核發獎金新台幣6,000 元，未達80分以上者，依分數對應之等第獎金發給。

         3.第三名且評分70分以上者核發獎金新台幣4,000 元。

4.評分未達70分以上者從缺。 

 （二）個人組部份：

       1. 第一名且評分90分以上者核發獎金新台幣5,000元及嘉獎1次，未達90分以上者，依分數對應之等第獎金發給。

       2. 第二名且評分80分以上者核發獎金新台幣4,000元及嘉獎1次，未達80分以上者，依分數對應之等第獎金發給。
       3.第三名：評分70分以上者核發獎金新台幣3,000元及嘉獎1次。

       4. 評分未達70分以上者從缺。

          獎勵名次由評審小組評審決定，並視狀況得從缺或併列。
九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評審委員會確定者不予參加評選：

１同一內容在前一年度已有其他單位或同仁提出或得獎在案。

２業經相關單位研究及擬議改進有案者。

３現行法令已有規定者。

４純屬原則性建議並未提出具體改進措施者。

５與現行所從事之業務內容無相關的學位論文者。

（二）研究報告內容須屬獨自創見及自行創作，並嚴禁抄襲，如經查證抄襲屬實者，取消其獲獎資格。

（三）未入選之研究報告，不予退件。

（四）研究發展報告經評定獎勵後，提出報告之單位或同仁應同意將其張貼本局網站。
十、相關經費：本要點所列各項獎勵金、評審費用等，由一般研究發展經費項下支應。

十一、其他未盡事宜，得隨時配合修訂實施。
附表一
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研究發展案件競賽報名表
	所屬年度
	

	案件名稱
	

	研究動機或現況說明
	

	內容說明
	

	預期效益
	

	參加類別
	□團體組□個人組

	所屬單位
	

	參加人員
	1

2

3

4


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研究發展報告建議事項處理表

	研究發展案件名稱
	

	創作者
	

	創意（30%）
	得分

	可行性與完整性（40%）
	得分

	效益（30%）
	得分

	總分
	

	建議事項


	

	建議人
	

	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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